
4月 28日上午刚从余姚市黄
湖监狱刑满释放出狱的贵州人张
某，还没来得及多感受几口高墙外
的新鲜空气，又于当天下午因涉嫌
盗窃罪被我县公安局刑事拘留，遭
遇了一回“悲喜两重天”。7月 11
日，县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这起
盗窃案件。

事情还得从前年的 3月 19日
说起。那天，张某与同在宁波奉化
的老乡贺某约好到奉化隔壁的新
昌偷东西，当天下午便坐大巴从宁
波到了新昌。第二天一大早，两人
就在街上找可以偷的目标，走到鼓
山路和文体路交界的地方，看到路
边停下一辆蓝色的宝马轿车，车主
停车后并未关实右后门就匆匆离
去办事。见状，张某一边让贺某在
旁边望风，一边快步走到副驾驶室
后座打开车门，发现有一黑色电脑
包。拎起电脑包后，张某与贺某就
匆匆坐大巴返回了奉化，到奉化后
两人就将电脑包内的笔记本电脑
进行了销赃，共获利 900元。此后
两人极少联系，而张某也因在宁波

的一起盗窃案于去年 10月 18日
因犯盗窃罪被宁波市海曙区人民
法院判处刑罚。

让张某没想到的是，今年 2月
初，因扒窃被我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的贺某为争取宽大处理，将张某及
其犯罪事实进行了检举。我县警方
经过进一步侦查，发现张某在余姚
市黄湖监狱服刑，且将于 4月 28日
出狱，便决定于当天在监狱门口

“接”他回新昌。在对张某进一步审
讯后，办案民警对这个 1993年出生
的年轻人“大跌眼镜”：从 2007年至
今，张某已经因盗窃罪进过四次监
狱，作案范围也从江苏宜兴扩展到
了浙江新昌。

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
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
窃罪。被告人张某归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从轻处
罚；有犯罪前科、劣迹，且流窜作案，
可酌情从重处罚，遂判处被告人张
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千元。U‹EF@Û	„ � �Ç 	" 8º8ºU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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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点评
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勇：我

国刑法规定，恶意透支构成信用卡

诈骗罪。所谓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
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
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在司法解释中，对“恶意透支”
增加了两个限制条件，一是发卡银
行的两次催收；二是超过三个月没
有归还所欠款项。这就排除了因为
没有收到银行的催款通知或者其他
的催款文书而没有按时归还的行
为。持卡人没有接到有关通知或者
文书而导致过了一定的期限没有归
还的，不属于“恶意透支”。

因为“恶意透支”这种信用卡诈
骗犯罪是故意犯罪，因此在主观上
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是该行为

犯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件。“非法占
有”是区分“恶意透支”和“善意透
支”的一个主要界限，只有具备“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透支的，才属
于“恶意透支”，才构成犯罪。

司法解释中，对“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结合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列举
了六种情形，比如明知无法偿还而
大量透支的不归还；肆意挥霍透支
款不归还；透支以后隐匿、改变通讯
方式，逃避金融机构的追款等。这些
情形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表
现。

综上所述，孙某利用信用卡非
法套现人民币，无力偿还的行为属
于恶意透支，构成信用诈骗罪。

信用卡“恶意透支”构成信用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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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罪未了，张某才出牢房又进班房	$ "� �T 3ë

2014年7月15日 星期二 投稿邮箱：jinrixc@163.com 广告热线：86046188
责编：胡秋萍 联系电话：13857530809 校对：王娟敏 今日新昌

!

法治之窗

节约粮食 文明用餐
参与文明餐桌“光盘行动”，不剩饭不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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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新闻信息传播中心 宣

7月 11日，市司法局副局长
吕强一行来新调研普法工作。

调研组认真听取了县司法局
局长关于今年来我县普法工作情
况、重点领域进展情况以及社会普
法教育机制建设情况的汇报，了解
了普法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征求了
对普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就民
主法治村、诚信守法企业创建、普
法教育考核机制等普法工作中的
难点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吕强对我县今年来的普法工
作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我县普法工

作领导重视，工作扎实有效，有亮
点有突破，尤其是在普法讲师团运
行、普法阵地建设、平台力量整合
等方面的做法和思路，值得其它地
区学习和借鉴。

吕强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了“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
制，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对加强法
制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他要求县司法局准确定位普法工
作理念，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创新
普法方式方法，力争普法教育工作
取得新成效。 U‹EF@Û	„ �Ã,$ %›UŒ

东茗司法所在册矫正人员张
某年近六十，从监狱获假释接受社
区矫正已有大半年的时间。平时，
张某在县城打工，每月也有 1200
元的收入。5月中旬，张某去医院
检查发现，脊柱骨长了恶性肿瘤急
需医治，否则有瘫痪的风险。

在走访中，东茗司法所人员了
解到张某家庭经济收入微薄，母亲

年事已高，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
考虑到张某本人一直以来服从监
管、表现良好，连续六个月月度考
核结果都为合格，东茗司法所提请
县局给予表扬一次。同时，司法所
工作人员去医院看望慰问了张某，
并且帮他申请了三千元的帮教救
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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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9日一早，县检察院案件
管理中心的助理检察员王玲玲就收
到了该院公诉科分给她的公诉案
件。由非公诉部门的干警办理公诉
案件，这是该院根据《关于建立青年
干警到业务部门辅岗锻炼制度的决
定》所作出的安排。

据了解，县检察院辅岗部门设
置在侦查监督科、公诉科这两个业
务部门（该两部门干警不参加）。在

确保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反贪污贿
赂局、反渎职侵权局三年内新进的
干警和其他部门 35周岁以下青年
干警均需参加辅岗锻炼。鉴于参加
辅岗锻炼的干警大多没有从事侦查
监督、公诉方面的工作经验，县检察
院还为辅岗锻炼的青年干警指定了
经验丰富的干警作为指导老师，指
导、监督其办案，以尽快推动青年干
警成长。《决定》还规定了辅岗人员

的年度办案基数等。
县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辅

岗锻炼将进一步完善青年干警，特
别是综合部门干警的业务知识结
构，促进“一岗多能”，提升执法理念
和执法水平，推动本职工作的深入
开展。这也是该院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边对照检查
边整改落实的具体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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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县司法局充分发挥公
证职能，主动投身经济社会建设主
战场，积极服务钦寸水库移民安置、

“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全县重
点工作，为政府行为的公开、公平和
公正保驾护航。截至 6月底，县公证
处已累计办理公证案件 925件，其
中民事案件 494件、经济案件 67
件、涉外港澳台案件 364件。

去年以来，县公证处积极参与
移民安置公证工作，为第三、四批移
民集中抽号择地、“即报即择阶段”
移民择地、公寓房抽号择房（择库）、
新林公墓第一批墓穴抽号等移民安

置工作做好现场监督公证。累计出
动工作人员 150余人次，制作公证
号签 10000多个，为超过 2000户移
民提供公证服务。

为配合“江拔线两侧违建清理
集中行动”，县公证处对违建范围内
未自行搬离的物品进行了清点和登
记造册，并以拍照、录像等形式进行
了证据保全，有效保障了拆违工作
的顺利实施。今年以来，县公证处
为服务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
造，参与证据保全 18件，负责招投
标现场监督 1件；为服务控违拆违，
参与拆除现场保全 3件，涉及拆违

面积 2000平方米。
此外，县公证处充分发挥公证

的前置性预防功能，积极开展“五水
共治”专项活动，明确公证服务的主
要方向和目标，积极参与涉及“五水
共治”建设工程的招投标公证，为全
县“五水共治”工作提供坚实的法律
支持和法律服务。今年以来，县公证
处共参与涉及“五水共治”建设工程
的招投标现场公证 7件，涉及金额
8036万元。 U‹EF@Û	„ ANL#UŒ

县司法局充分发挥公证职能服务全县重点工作

辅岗锻炼助推青年干警成长 市司法局来新调研普法工作

东茗司法所帮扶重病矫正人员

北京积水潭医院 创伤骨科

专家王陶，应邀到新昌县张氏
骨伤医院指导工作，时间：7月
14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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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潭医院是北京大学第四临

床医学院。该医院的骨科，是世界闻
名、全国知名、最具权威的骨科，拥有
强大、一流的骨科医疗、科研、教学队
伍。该院与张氏骨伤医院建立长期、稳
定、全面的合作关系，每月每隔一周

（每月两次，每次一周）派骨科专家到
张氏骨伤医院开展查房、手术、教学等
工作。

医 讯

新昌县张氏骨伤医院地址：新昌县南明街道阳光路1号（新昌大桥南端）

我院因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下列医务人员，具体有关事宜如下：

一、招聘对象
1．临床医学专业 2名
2．放射诊断及技术人员 1名
3．医学检验 2名
4．药剂人员（中药）1名
二、具体要求
1．临床医学专业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2．具有相关执业资格人员优先录取；

3．报名时间：2014年 6月 20日 -2014
年 7月 30日（双休日除外）；报名时请携带
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及相关资格证书；

4．报名地点：新昌县张氏骨伤医院门
诊六楼人事科；

5．联系电话：0575-86290577
联系人：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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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张氏骨伤医院诚聘医务人员


